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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金控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日更名為「China Financ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及第二名稱「中國金控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表格編號 6B           登記編號 24653 

 

 

百慕達 

 

 

 

第二名稱註冊證書 

 

 

 

本人謹此證明，根據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第10A條，發出此第二名稱註冊證書，並

根據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第14條，China Financ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於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日以中國金控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登記作為第二名稱。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由本人簽署

及加蓋公司註冊處印章 

 

（簽署） 

 

公司註冊處處長 

（         代行） 

  



表格編號 3a           登記編號 24653 

 

 

百慕達 

 

 

 

更改名稱註冊證書 

 

 

 

本人謹此證明，根據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第10條，Cypress Jade Agricultural 

Holdings Limited 已透過決議案及取得公司註冊處處長之批准更改其名稱，並於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日以China Financ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登記。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由本人簽署

及加蓋公司註冊處印章 

 

（簽署） 

 

公司註冊處處長 

（         代行） 

 















































China Financ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中國金控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藉於一九九八年六月八日通過之決議案採納 

      及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通過之特別決議案修訂）



「公司法」指可能經不時修訂之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修訂）；







2. 在不影響法規任何其他規定之情況下，需要特別決議案以更改組織章程

大綱，批准此等公司細則之任何修訂或更改本公司之名稱。













(C) 除根據公司法、適用法律及上市規則停止辦理過戶登記手續外，股東

名冊總冊及任何股東名冊分冊（包括香港名冊分冊）應於早上十時正至中
午十二時正的營業時間內開放供任何公眾股東免費查閱。 
 
15.  每名名列股東名冊之人士均有權在股份配發或遞交過戶文件後兩個月 

 
股票



















60. (A) 於公司法之規限下，本公司每個財政年度應舉行一次股東大

會，作為其股東週年大會，並應於召開大會之通告內註明該會議為
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應必須於本公司財政年度結束後六個
月內（除非更長的期間不會違反上市規則（如有））在相關地區或
董事會可能釐定之其他地方於董事會指定之時間及地點舉行。股東
大會或任何類別股東大會可透過容許所有參與大會之人士彼此互相
同步及即時溝通之方式舉行，例如電話、電子或其他通訊設施，而
參與該大會即構成親身出席該大會。



62. 當董事會認為合適時，其可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任何於遞呈要

求日期持有不少於本公司繳入股本（附有於本公司股東大會表決權
利不少於10%）十分之一的任何一名或以上的股東，在本公司股本

中以每股一票的基礎上，有權於任何時間透過向董事或秘書發出書
面請求，要求董事會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處理有關請求中指明的
任何事項及將決議案加入如此召集的會議議程；惟該會議應於遞呈
該要求後兩(2)個月內舉行。倘於遞呈後二十一(21)日內董事會無法

召開該會議，則請求人可自行根據公司法第74(3)節條文召開會議。 
 
63. 股東週年大會（不論就通過特別決議案及╱或普通決議案）須

以不少於二十一個完整日之書面通知召開。就股東週年大會以外之
本公司股東大會須以不少於十四個完整日之書面通知召開。通告須
列明大會舉行的地點、日期、時間和議程以及擬於會議上考慮的決
議案詳情，若有特別事項，則列明其大概性質，並以下述方式或由
本公司於股東大會上訂明之其他方式（如有）送達根據該等公司細
則有權自本公司接收該等通告之人士，惟依照公司法之條款且倘相 
關地區之證券交易所規則准許，儘管本公司召開會議之通告較本公
司細則列明之通知期為短，若取得下列人士同意，大會亦被視為正
式召開：

會議通知



65A. 所有股東有權(a)於股東大會上發言；及(b)於股東大會上投票， 

惟股東就批准考慮中之事宜按上市規則要求放棄投票的情況除外。 
 
66. 就所有目的而言，股東大會之法定人數應為親身或由正式授權法 

團代表或由受委代表出席並有權投票之兩名股東。除非有所需法定 
人數出席，否則，當任何股東大會開始時不得於會上處理任何事務。 

法定人數



76A. 根據上市規則，本公司擁有的知識，任何股東，須就任何特定決議案

投棄權票或限制或反對任何特定決議案投票，或違反股東代表任何投票這
樣的規定或限制不得計算在內。 
(於2004年6月4日修訂）







，包括發言權及投票權。 











任之董事，須根據公司細則第99條輪值告退。 

就此獲委



期僅至彼或委任後本公司首個股東週年大會為止，並符合資格
於大會上膺選連任，惟不得計算在該大會上輪值告退之董事或
董事人數中。 

滿之前可透過普通決議案將其罷免（惟不影響該董事可就彼與本公司
之間任何合約遭違反而作出任何損害賠償之申索權），並可選舉另一
名人士取而代之。任何如此獲委任之董事，須根據公司細則第99條輪

值退任。































股東可於股東大會以普通決議案委任一間或多間核數師
行，任期直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為止，惟倘無作出 
委任，則在任之核數師須繼續留任，直至繼任者獲委任 
為止。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董事、高級職員或僱 
員或任何有關董事、高級職員或僱員之合夥人、高級職 
員或僱員均不得獲委任為本公司之核數師。董事會可委 
任核數師填補臨時空缺，惟當上述空缺持續存在時，尚 
存或留任之核數師（如有）可充任其職。除公司法另有 
規定者外，核數師之薪酬應由股東於股東大會以普通決 
議案釐定。



(C)    在公司法之規限下，於核數師任期屆滿前之任何時間，股東    
可於根據該等公司細則召開及舉行之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罷
免核數師。





175. 在公司法的規限下，有關本公司被法院頒令清盤或自動清盤

之決議案，須以特別決議案方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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